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教[2011]30号


关于评选2011届本科毕业生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的通知

各院（系）：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依据《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奖评选办法》（校教[2010]61号）文件精神，学校拟于6月中下旬开展2011届本科毕业生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选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名额

 1.各院（系）在自评的基础上，按照参加毕业设计/论文学生总人数10%的比例推荐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奖项数，各奖项数具体比例为：一等奖不超过1%，二等奖不超过2%，三等奖不超过7%。

具体名额分配情况见下表：
2011届本科毕业生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奖推荐名额分配表
	单  位
	毕业生

总数
	推荐名额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合计

	计算机与电子系
	199
	2 
	4 
	14 
	20

	信息科学与技术系
	250
	3
	5 
	17
	25

	机电与自动化学院
	494
	5
	10
	34
	49

	城市建设学院
	364
	4
	7
	25
	36

	外语系
	99
	1 
	2 
	7
	10

	经济管理学院
	588
	6 
	11 
	41
	58

	新闻与法学学院
	239
	2 
	5 
	17
	24

	艺术设计学院
	128
	1 
	3 
	9
	13

	合  计
	2361
	24
	47 
	164
	235


2.推荐参加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评选的名额以省教育厅下发的文件为准。

二、工作要求

1.申报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一等奖及拟推荐参加2011年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奖评选的学生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公开答辩。

具体要求如下：

（1）以PPT的形式进行。重点介绍设计/论文的独特见解、创新之处及获得的成果。有作品或设计实物的应向评委展示作品和设计实物。

（2）答辩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其中自我陈述5-8分钟，专家提问7-10分钟。

2.各院（系）在评选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时，要严把质量关，确保评选出的设计/论文材料格式规范、质量过硬，且要确保该设计/论文的独立性（即无剽窃、抄袭和雷同等现象）。

3.教务处将组织专门人员对各院（系）报送的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于审查未通过的，不得进入学校评审环节，且不再增补名额。

三、工作进度安排

1.6月15日前各院（系）将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奖申报材料报送至教务处207办公室刘洋。

2.6月16-17日，学校分理工类、综合类分别组织专家开展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奖评审会议。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二○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主题词：评选  优秀  毕业设计  论文  通知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2011年5月13日印发

PAGE  
1

